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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点餐过度索权，为啥这么难改？
专家称在于“执法依据不足”与“违法成本低”，建议强化保障消费者选择权

记者 张子慧 济南报道

为何维权难？

在于违法成本低

从消费者实际维权经历来
看，经常遭遇“投诉易、解决难”。
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即便对过度
索权感到不满，也往往因过程烦
琐而放弃维权——— 除非涉及重大
损失，真正坚持追究的消费者少
之又少。“觉得心有不满，真要维
权又嫌麻烦”，这种心态相当普
遍。记者梳理社交平台上的消费
者反馈发现，即使在少数发起投
诉的案件中，结果也多停留在“商
家承诺整改”或“双方调解”层面，
鲜见商家被实质性追责。此外，部
分地市虽开展过联合专项行动，
但多为阶段性举措，缺乏长期监
管机制。

此前报道中，有业内人士指
出，其数据带来的长期价值远超
单品利润。在“数据至上”的逻辑
下，有商家即便面临投诉也无意
真正整改。

长期关注消费维权的北京金
诚同达（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姜
思宇表示，扫码点餐涉及网信、市
场监管、商务等多部门，权责分散
导致监管滞后。更深层的矛盾在

于“执法依据不足”与“违法成本
低”：尽管《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
了“最小必要”原则，但实践中商
家因过度索权被严厉处罚的案例
仍较为少见。

姜思宇表示，要破解这一困
局，不能仅依赖消费者的主动维
权。虽然通过固定证据、拨打
12315投诉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
有其作用，但现实中真正愿意持
续维权，甚至走向诉讼的消费者
仍是少数——— 多数人或因一时气
愤发起投诉，却难以坚持下去。因
此，根本出路在于推动商家自觉
整改，变“被动应对投诉”为“主动
规范行为”，这才是可持续的治理
之道。

为何监管难？

“软倡议”缺乏强制力

当前，对扫码点餐过度索权
的处罚力度与覆盖范围明显不
足，缺乏普遍约束力。记者注意
到，9月15日，《网络安全标准实践
指南——— 扫码点餐个人信息保护
要求》正式发布，规定了扫码点餐
服务个人信息保护的总体要求和
具体要求，适用于规范餐饮商家
扫码点餐服务中的个人信息处理
活动。虽然该指南明确将订单信
息和支付信息列为“最少必要信

息”，禁止强制索取手机号、位置
等，为商家划清了索权的“红线”，
也给消费者维护隐私权益提供了
明确的参考依据。然而记者走访
时发现，绝大多数需要扫码点餐
的商家表示“没听说过这份指
南”，甚至直言“不扫码授权就点
不了餐”。

对此，姜思宇分析认为，该指
南的核心短板在于缺乏强制法律
效力。它既非强制性国标，也非推
荐性国标，仅为行业最佳实践总
结，商家即便不遵守也不会面临
行政处罚。商家坦言“指南只是建
议，可选择不听”，凸显出“软倡
议”难以遏制逐利冲动的治理困
境。

如何能破解？

应从必选项转为可选项

破解这一困局，可借鉴“强制
刷脸”从必选项转为可选项的治
理经验。姜思宇认为关键在于两
点：一是将指南中的技术要求转
化为具有强制力的法规条款，明
确“非必要信息不得收集”的刚性
约束；二是配套建立“投诉—核
查—处罚”快速响应机制。“关键
是‘强制条款+快速处罚’形成了
震慑。”她补充道，此前不少地方
成立“网信+公安+市场监管”联

合执法组，接到投诉后即可上门
核查——— 这种“短平快”的执法模
式若能被稳定推行、形成长效机
制，正是扫码点餐治理应当借鉴
的方向。

“扫码点餐应是可选项，不能
成为唯一选项，应当由消费者决定
是否扫码点餐，而不是由商家‘一
刀切’。”姜思宇强调，没有强制力
支撑，再清晰的标准也无济于事，
唯有将“软倡议”变为“硬规则”，扫
码点餐才能回归“服务本质”。

山东大学法学院（威海）教授
刘经靖提出，应从多层面协同发
力。在监管层面，需重点提升执法
协同性，可依托检察机关公益诉
讼职能发挥牵头作用，推动网信、
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开展专项整
治，对经督促仍拒不整改的商家
依法从严查处。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层面，消
费者协会应进一步强化公益诉讼
职能，参考上海等地的合规指引，
推动确立“不强制关注公众号、不
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业合
规基准。

在立法层面，应加快推进相
关立法进程，明确扫码点餐场景
下的个人信息必要范围清单，并
将超出订单生成、支付结算等必
要范围的信息收集行为推定为违
法，从制度源头遏制商家过度索
权的冲动。

近日，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报道的《扫码点餐竟被
狂索十几项手机权限》一
文，引发了不少消费者共
鸣。尽管监管持续关注、消
费者质疑不断，但扫码点餐
过度索取个人信息现象仍
旧屡禁不止。不少消费者感
到困惑：过度索取隐私该如
何维权？这事儿到底该谁
管？到底该如何让扫码点餐
回归便捷本质，而非成为

“索权隐私工具”？

注：1、以上3宗地出让范围内的原
有土地权利证书、房权证书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注销废止。

2、以上3宗地起始价中不含契税、
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及开发建设
手续等应交纳的有关税费，并由竞得
人缴纳。

3、CB-2025-031002-0901号宗地具
体用地规划条件按沂规设〔2025〕78号
文件执行。CB-2024-050106-070303-
20250802-090301号宗地具体用地规划
条件按沂规设〔2025〕77号文件执行。
CB-2025-0902号宗地具体用地规划条
件按沂规设〔2025〕79号文件执行。

4、CB-2025-031002-0901号宗地使
用条件：通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强度≥
180万元/亩，亩均税收≥19万元/亩，
新上项目单位产值能耗标准不高于
0 . 104吨标准煤/万元；本地块执行环境
质量标准如下：《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二级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III
类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III类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2类声环境功能区
标准，《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表1、表2中第
二类用地相关标准要求。CB-2024-
050106-070303-20250802-090301号宗地
使用条件：通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强度
≥180万元/亩，亩均税收≥19万元/
亩，新上项目单位产值能耗标准不高

于0 . 104吨标准煤/万元；本地块执行环
境质量标准如下：《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二级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III类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III类标
准，《声环境质量标准》2类声环境功能
区标准，《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表1、表2中
第二类用地相关标准要求。CB-2025-
0902号宗地使用条件：纺织业投资强
度≥130万元/亩，亩均税收≥15万元/
亩，新上项目单位产值能耗标准不高
于0 . 236吨标准煤/万元；本地块执行环
境质量标准如下：《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二级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III类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III类标
准，《声环境质量标准》2类声环境功能
区标准，《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表1、表2中
第二类用地相关标准要求。

5、以上建设项目在施工过程中一旦
发现文物，要立即停止施工，加强保护，
并在第一时间内告知文物主管部门。

二、申请人竞买资格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
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2、存在用地和规划方面违法违规
单位的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禁止报
名。凡在本县域内欠缴土地出让价款

等违规行为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该
单位控股或投资的企业或其他组织和
法律法规政策等文件规定禁止参加竞
买的不得参加竞买。

3、申请人须在沂水注册成立公司
进行开发建设。

三、竞买申请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25年9月19日至2025年10月16日登录
临沂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获取出
让文件，并按出让文件要求和系统提
示填写竞买申请书。

申请人拟在竞得土地后成立新公
司进行开发建设的，须在申请书中予
以说明，并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
立时间等内容。

四、竞买保证金缴纳及报价时间
申请人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

为2025年10月16日15时，逾期不予受
理。

申请人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并经
交易系统确认后，方为具有报价资格
的竞买人。申请人取得竞买资格后，必
须在挂牌期内进行报价，否则无法竞
得建设用地使用权。

五、挂牌时间、竞价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实行网上交易(不接受其他方式的
申请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

人。挂牌时间为2025年10月9日9时至
2025年10月18日15时。

挂牌时间截止时，如有多个竞买
人报价，交易系统将转入询问期，询问
有报价的竞买人是否愿意继续竞价，
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询问
期结束后直接进行网上限时竞价(如
确有特殊原因致使无法直接进入网上
限时竞价的，将在临沂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发布公告，择期进行)，确
定竞得人。

六、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

牌出让实行竞买资格后置审查制度，
竞得人在网上交易系统向其发出《成
交通知书》后3个工作日内持下列材料
到沂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资格
审查，办理《成交确认书》：1 .竞买申请
书(自行登录系统下载打印并加盖印
章)；2 .竞买资格确认书(自行登录系统
下载打印并加盖印章)；3 .成交通知书
(自行登录系统下载打印并加盖印章)；
4 .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5 .出价记
录；6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7 .授权
委托书；8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身份
证及复印件；9 .法人公章；10 .出让文件
规定的其他材料。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申请人应详细了解本次网上

挂牌出让地块现状及所列条件，提交

竞买申请即视同对本次网上挂牌出让
地块现状及所列条件无异议并全面接
受。

(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的事项如有变更，将发布变更
公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三)申请人请在网页提示下使用
网上交易系统，并慎重上传需提交的
资料。如上传虚假或与竞买申请无关
的资料扰乱网上交易活动的，申请人
将被列入沂水县土地市场诚信体系黑
名单。

(四)竞得人在网上交易系统向其发
出《成交通知书》后3个工作日内按资格
审查的要求提供有关材料。土地竞得人
不按上述要求提供材料或提交虚假材
料的，资格审核通过后应签订《成交确
认书》而不签订的，撤销竞买资格，没收
50%的竞买保证金(最高不超过起始价的
20%)，竞得结果无效，该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重新挂牌出让。

(五)参加限时竞价的竞买人需使
用自备电脑登录交易系统参加限时竞
价。为保证网上限时竞价的顺利进行，
请按照《土地竞买人操作手册》要求设
置网络环境。(《操作手册》在临沂市公
共资源交易网“办事指南”专栏，请认
真阅读)。

八、联系方式
沂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收购储
备中心
地址：沂水县沂蒙山东路18号
咨询电话：0539-2268073

临沂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 h t t p : / /
ggzyjy.linyi.gov.cn/linyi/)

技术支持电话：0539-8770063

中 国 土 地 市 场 网 ( h t t p : / /
www.landchina.com)

沂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9月19日

沂水县CB-2025-031002-0901号、CB-2024-050106-070303-20250802-090301号、CB-2025-0902号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沂水自然资规告字[2025]55-57号)

经沂水县人民政府批准，沂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 3(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公告编号 宗地编号 不动产单元号 土地坐落
出让面积

（㎡）

土地

用途

出让年限

（年）
容积率

建筑

系数
绿地率

起始价

（万元）

竞买保证金

（万元）

沂水自然资规告字[2025]55号 CB-2025-031002-0901 371323103007GB01066W00000000
沂水经济开发区、衡山路以

北、汉江路以东
13810 二类工业用地 40 不小于1 . 2 不小于45% 不大于15% 490 . 95 490 . 95

沂水自然资规告字[2025]56号
CB-2024-050106-070303-

20250802-090301
371323103020GB01017W00000000

沂水经济开发区、衡山路以

北、嫩江路以西
15474 二类工业用地 40 不小于1 . 2 不小于45% 不大于15% 550 . 11 550 . 11

沂水自然资规告字[2025]57号 CB-2025-0902 371323103017GB01059W00000000
沂水经济开发区、唐王山路以

南、珠江路以西
26659 二类工业用地 40 不小于1 . 3 不小于45% 不大于15% 947 . 73 947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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